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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。」係以闡明原解釋適用時所生之疑義或予更正、補充為主旨。本件

係考試院對於本院釋字第九十六解釋發生疑義，依照上項決議，認為應

予解釋。

按行賄行為，其犯罪主體不以有特定身分為必要，雖與公務人員

受賄之貪污行為具有對行關係，但其犯罪構成要件、處罰及刑之減免

均不相同。故其行為之性質與貪污行為有別。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

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，旨在就對於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及受公務

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行賄而加重處罰，並非變更行賄行為之性質。

縱因其情節輕微，而其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在三千元以下者，依同條

例第十二條第二項適用有較輕處罰之刑法或其他法律，致適用法律有

所差異，亦不能因此之故與貪污行為混為一談，自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，本院釋字第九十六號解釋，與此主旨並無不

同，仍應予以維持。

釋字第一五九號解釋（68.9.2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五條所定：「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，其費

用由被告負擔」之處分，法院應以裁定行之。如被告延不遵行，由檢察

官準用同法第四百七十條及第四百七十一條之規定執行。本院院字第一

七四四號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犯刑法偽證及誣告罪章或犯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章之罪者，因被

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之聲請，得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，其費用由

被告負擔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五條（舊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七條）設

有規定。此項判決，係指確定判決而言。如經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

聲請將該判決書登報，法院就其聲請所為之處分，刑事訴訟法既未規

定須經判決，依同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，應由法院以裁定行之。被告如

延不遵行，由檢察官準用同法第四百七十條及第四百七十一條之規定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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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本院院字第一七四四號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釋字第一六○號解釋（68.12.21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：「對於財產權上訴之第二審

判決，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，不逾八千元者，不得上訴」之規定，與

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，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

權，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，有提起訴訟之權利，法院亦有依法審判

之義務而言，經本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理由釋明在案。此

項權利之行使，究應經若干審級，憲法並未設有明文，自應衡量訴訟案

件之性質，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，非必任何案件均須經相同審級，始與

憲法相符。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對於財產權上訴訟之第

二審判決，如因上訴得受之利益，不逾八千元者，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

規定，即係本此意旨所定之訴訟制度，對所有當事人一體適用，以發揮

定分止爭之功能，尚難謂於訴訟權之行使，有何妨礙。至上開規定，將

來有無更張之必要，係屬立法上待酌之問題，不能以此指為違憲。

綜上說明，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與憲法第一

條、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三條，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一六一號解釋（69.1.18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所定法規生效日期之起算，應將法規公

布或發布之當日算入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，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

日起發生效力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定有明文，其所謂「自公布或




